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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
关于县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135号提案

答复的函
罗米佳委员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双龙小街步行街常态化管理的建议》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石林县双龙街片区于2021年11月15日被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评定为“云南省旅游休闲街区”，为了进一步加强石林双龙旅游休闲街区的常态化管理，提升街区旅游服务品质，县城市管理局拟定了《石林双龙旅游休闲街区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方案），成立了以分管副县长为组长，县城管局、鹿阜街道办等13家单位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机构，方案从市容市貌管理、交通管理、车辆管理、物业管理、商业运营管理等五个方面细化管理措施，明确了各成员单位的职能职责。

该方案已经2次专题会议、2次书面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并修改完善成稿，但由于方案主要投资和实施单位（石林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）暂无资金保障，方案暂未行文实施。
目前工作落实情况：

1、积极协调各单位统一思想，提高政治站位，依据各单位涉及到的具体事项认真履职尽责，强化常态化管理。
2、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商讨双龙街常态化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，进一步理顺管理体制，提升双龙街常态化管理工作效能。

感谢您对县城市管理局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，我们将克服困难，主动作为，努力为建设美丽石林贡献一份应尽职责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毕俊波  0871-67786995）

附:《石林双龙旅游休闲街区精细化管理实施方案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石林彝族自治县城市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9月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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